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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下称“香港”）政府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对外公告了《2013 仲裁（修订）

条例草案》（下称“修订案”），拟对香港仲

裁条例（第 609 章）（下称“仲裁条例”）作

出一系列的修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引入

了对在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下称“澳门”）
作出的仲裁裁决予以强制执行的新规定。另

一对仲裁从业人员具有重大意义的修订，则

是引入了对紧急仲裁员作出的紧急济助裁决

可予以强制执行的规定。本文将就本修订案

项下拟议的这两项修订的目的和主要特点进

行评述。 

澳门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 

虽然澳门于 1998 年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

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制定实施了一部现代化

的国际仲裁法律（第 55/98/M 号法令），但

它从未被认为是一个理想的国际仲裁之地。

无疑，这主要是关乎澳门的仲裁裁决如何在

其他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称“中国”）
其他地区执行的问题。在研究拟对仲裁条例

作出的修订之前，不妨回顾一下有关执行问

题的背景情况。 

在其他国家强制执行澳门的仲裁裁决。在非

仲裁裁决地国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能力无疑

是在选择适宜仲裁地点时会考虑到的一个重

要因素，特别是当仲裁具有国际性质（例如

当事一方或双方、或其资产是位于仲裁所在

地之外的其他国家）时，情况更是如此。因

而，选择在 1958 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

裁决公约》（下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作

出仲裁裁决变得尤为重要，其 148 个成员国

相互之间将依照公约切实强制执行仲裁裁决。 

虽然葡萄牙在 1995 年加入了纽约公约，但

直到 1999 年末才向联合国声明纽约公约将

适用于澳门（当时澳门仍在葡萄牙的管辖

下），于 2000 年 2 月 10 日生效。然而，虽

然澳门在 1999 年 12 月 20 日回归中国（下

称“澳门回归”）且中国当时已是纽约公约的

缔约国，但中国直至 2005 年 7 月 19 日才向

联合国确认纽约公约对澳门适用。 

因而，直到 2005 年年中时，才可确定地说

纽约公约适用于在澳门作出的仲裁裁决。 

澳门作出的裁决在中国大陆的执行。在选择

澳门作为仲裁地时须考虑的另一因素，是在

澳门作出的仲裁裁决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执行

情况。在中国，有三个独立的法律制度，即

大陆、香港和澳门。纽约公约只适用于不同

的国家之间，因而仲裁一方无法以此寻求将

中国某一地区作出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另一

地区执行。 

与香港在 1997 年回归中国一样，澳门 1999
年的回归也造成了法律上的真空地带，因为

在澳门作出的仲裁裁决在中国大陆地区执行

时不再将其作为“外国裁决”对待。虽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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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于 1999 年 6 月签订

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

裁裁决的安排》（下称“香港安排”），从而

迅速填补了这一真空地带，但中国大陆与澳

门特别行政区是在 2008 年 1 月 1 日才签订

了《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

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下称“澳门安排”）。 

因此，在 2008 年之前，对于在澳门作出的

仲裁裁决在中国大陆的执行，并无有效的实

行机制。 

澳门作出的裁决在香港的执行。尽管在其他

国家和中国大陆执行的缺陷得到了修补，但

香港和澳门之间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仍

存在着明显的缺口。终于在 2013 年 1 月 7
日，《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与香港特别行政

区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下称

“香港-澳门安排”）获得签署。该安排与香港

安排和澳门安排类似，填补了中国三个法律

制度地区在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这块拼

图上的缺失。 

香港-澳门安排秉承了纽约公约的精神，规定

了香港法院应承认和执行在澳门依据澳门仲

裁法律作出的仲裁裁决；相反，澳门法院也

应承认和执行在香港依据香港仲裁法律作出

的仲裁裁决。  

修订案推出的修订内容意图确立香港-澳门安

排在仲裁条例中的地位。特别是，仲裁条例

中新增 “澳门裁决的执行”一章节（第 98A
条），规定了在香港执行澳门仲裁裁决的正

式要求，并明确了裁决不予执行的情况。对

澳门裁决不予执行的情况与纽约公约中规定

的裁决不予执行及对中国大陆裁决不予执行

的情况相同。由此，为实务之目的，在涉及

到裁决执行时，在澳门作出的仲裁裁决在地

位上与在纽约公约缔约国作出的裁决完全一

样。 

紧急仲裁员作出紧急济助裁决的执行 

紧急济助裁决的作用。能在仲裁程序中获得

临时措施，例如保全证据或资产的法令，或

是获得费用担保法令，是仲裁的一个非常重

要方面。与执行问题一样，这在判断某地是

否适宜仲裁的问题上起着关键的作用。与诉

讼不同，在诉讼案审理中有法官可在法院令

状作出后即作出临时救济令（有时甚至在令

状作出之前亦可作出临时救济令），但在仲

裁程序开始后，通常是要有二周到三个月的

时间组成仲载庭。同时，仲裁双方可向法院

申请采取临时措施，以利于仲裁的展开，例

如保全证据和财产；然而，这样由法庭作出

的临时措施并不是在每个司法辖区都可行。 

鉴于仲裁程序启动和仲裁庭组成之间有一段

时滞，国际仲裁规则渐有采用紧急仲裁员程

序的趋势，即由相关的仲裁机构紧急通知指

定一位仲裁员，由其听取双方的陈述，并作

出 “紧急济助”的指令。这样的规定在 2010
年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以及 2012
年的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中都可以找到。 

对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的修订。最近

对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的修订（预期

在 2013 年 5 月起生效）也包含了指定紧急

仲裁员的规定。根据规则的规定，在提交仲

裁通知的同时或随后均可申请指定一位紧急

情况仲裁员。 

根据修订，如要申请紧急济助的，须提交相

关的详细资料，如说明申请和争议的事由及

寻求紧急济助的理由，为何申请人不能等到

仲裁庭组成的原因。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一般

会在接受申请后两天内指定一位紧急仲裁员。

紧急仲裁员在收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供的

案卷后一般会在 15 天内对申请作出决定。

另外还有一些新的程序性规定，包括紧急仲

裁员进行仲裁程序的权力、其作出决定的效

力、其在随后仲裁程序中担任仲裁员的能力，

以及司法救济措施等。 

对仲裁条例的修订。仲裁条例目前对紧急仲

裁员并无规定，对于“仲裁庭”这一定义中是

否含有紧急仲裁员也存有争议。这一点十分

重要，因为根据仲裁条例第 61 条的规定，

“仲裁庭”作出的指令或指示是可等同于法庭

法令或指令予以执行的。修订案作出的修订

规定引进了一个新的章节“3A 章节 – 紧急济

助的执行”，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所存在的法律

争议。它明确规定了由“紧急仲裁员”（无论

在香港或其他地方）作出的紧急济助是可等

同于法庭法令或指令予以执行的。“紧急仲裁

员”的定义更为广泛，不但指依据某个永久性

仲裁机构（例如国际商会或新加坡国际仲裁

中心）的仲裁规则指定的紧急仲裁员，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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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指依据双方约定或接受的任何仲裁规则指

定的紧急仲裁员。 

如同执行仲裁庭的指令或指示一样，执行由

紧急仲裁员作出的紧急济助也须获得香港法

庭的同意。然而，与现有的关于仲裁庭指令

或指示执行规定不同的是，对紧急济助的执

行条款规定，除非寻求获得紧急情况救济执

行的一方能够证明紧急仲裁员作出的临时措

施能够起到以下一或多项作用的，否则香港

法庭可不予以执行，即：  

“(a) 在有关争议得以裁定之前，维持

现状或恢复原状；  

(b) 采取行动防止目前或即将对仲裁

程序造成的危害或损害，或不采取可

能造成这种危害或损害的行动； 

(c) 提供一种保存资产以履行仲裁庭

其后作出的裁决的方法；  

(d) 保存可能与解决争议有关、并对

解决争议具关键性的证据；  

(e) 就根据(a)、(b)、(c) 或(d) 段须作

出的任何事情， 提供相关连的保证；  

(f) 就仲裁费用提供保证，”  

因此，由紧急仲裁员作出且香港法庭准许执

行的紧急济助的范围较仲裁庭作出的指令较

为有限，后者并无所述该等限制规定。这也

许是反映了由紧急仲裁员作出的措施应确实

是属于“紧急情况”性质的，并且也有起到防

止紧急仲裁员程序被滥用的作用。 

结论 

修订案拟对仲裁条例所作修订弥补了在中国

不同地区作出的仲裁裁决在执行制度上的缺

失部分，使得在澳门作出的仲裁裁决获得了

与在中国大陆或纽约公约缔约国作出的裁决

在执行层面上的同等地位。修订规定还反映

了日益增多的采用紧急仲裁员的情况，阐明

了由紧急仲裁员作出的紧急济助将会在香港

如同仲裁庭的指令或指示一般广泛地得到执

行。 

拟作出的修订将会受到国际仲裁界的欢迎，

它表明了香港希望维持其作为地区仲裁中心

主导者的积极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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